
道德的传承与变化——我与“争议”的分歧（王达三）

王达三 

作者行文辞不达意、言不尽意，盖有之矣；读者观文以辞害意、望文生意，盖多之矣。乐毅

先生的《争议：道德不在试题里》（2005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一文对拙文《折节力行

传千载，奈何当今有骂名——从一道考研题答案看当下道德风尚》（2005年2月23日《中国

青年报》）的批评，即属后者。故我不得不针对“争议”做些必要说明，一如孟子所言：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我在《折节》文中力图说明两点：其一，部分考生对许衡“义不摘梨”的批评，表明当下部

分年轻人道德敏感性的缺失；其二，这种缺失，既源自当下社会中道德现象的失范，也源自

考研过关压力而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职是之故，我提出以“通识通德课”代替

大众化哲学的方案。《争议》一文对此避而不谈，尚无大碍，但却冷不丁祭出道德应与时俱

变和大众应参与道德建设的大旗，令人颇感唐突。关键的问题是：道德是不是与时俱变的？

以“大众”的名义是不是就可以规避道德底线的考量和追问？ 

何谓道德？道者，路也；德者，得也。人生在世，有必由之路，即人人必走的通衢大道。这

种通衢大道抽象出来应用于社会伦理交往，就是人人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这种基本规则被人

得之于心，内化为德，是为基本道德。比如：作为“道德黄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即为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所明确肯定。该宣言还同

时倡议宣布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奸淫”等四条基本的道

德规则，也倡议宣布了“珍重生命”、“正直公平”、“言行诚实”、“相敬互爱”等四条

“不可取消的规则”。类似的基本道德规则，是几千年来世界各大民族、宗教、文化中凡庶

大众、芸芸众生的道德智慧和道德经验的结晶与升华，而不是什么一两个所谓“精英”就能

凭空制定颁布的道德法则。它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是不可以更改变化的，甚至是不

可和不应讨论的对象。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都要讨论，都发生疑惑，只能说明人们在

基本道德上的迷失。 

中国的古人讲：“非其有而取谓之偷”、“不义而取谓之盗”，即不是自己的财物而占有，

不是正当途径得到财物，是偷盗的行为。许衡“义不摘梨”，其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意义十

分重要，折射出他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我愿再次表明我的立场：即使普通人做不到

“义不摘梨”和我们也不谴责普通人“渴而摘梨”，许衡也绝不应是批评和责难的对象——

不管是用“精英”还是“大众”的名义，也不管是用“时代”和“变化”的名义。相反，许

衡是敬仰和效法的对象。或许，在中国社会转型与飞速变迁的时代，种种不义现象已经浸染

和占满了人们的心灵，致使人们把不应该的视为相当然的，才对“义不摘梨”发生了疑惑，

甚至进行了责难。然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加以改进的，而不是寻找托词的！ 

固然，有些次级的道德规则，是可以也应该有所转换的，比如中国古代的“三纲”（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如中国古代的婚姻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比如

寡妇的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都是应有所改变的。在这里，有必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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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乐毅先生曾在《争议》中举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的例子来说明道德应

因地因时制宜。自然，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没有责任和义务的婚姻更是不道德

的。一旦涉入爱情、婚姻和家庭，男女双方都要为此履行责任和义务。任何人都不应拿着两

情想悦的爱情为自己婚外恋、一夜情、包二奶寻找托词。“不贞而乱谓之淫”，即男女不忠

于自己的爱人是为淫乱。 

或许最后还需要说句话：当下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传统，已经太多太远了。我们也到了应

该反思如何尊重古人和传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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